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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巿中山路二段416號

承辦人：張靜宜

電話：7531873

傳真：7283264

電子信箱：ac373100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社頭鄉橋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0008656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研習計畫(電子檔1個) (0086565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縣「AI與AR擴增實境英語科技學習中心教師增能研

習計畫-跨域AR擴增實境教材製作研習」1份，請轉知貴校

教師，並惠予參加人員公差（假）出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彰化縣AI與AR擴增實境英語科技學習中心教師增能

研習計畫-跨域AR擴增實境教材製作研習」辦理。

二、本案於110年5月5日(星期三)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假和仁

國小電腦教室辦理，參加對象為對AR教材設計開發有興趣

之教師，有意參加者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。

三、本府同意核予全程參與之教師研習時數3小時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縣教師研習中心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0000081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3/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